[bookmark: _GoBack]关于做好过渡期职业技能培训有
关工作的通知
川人社办发【2022】50号
根据《“十四五”职业技能培训规划》（人社部发〔2021〕102号），结合当前我省工作实际，为做好职业技能提升三年行动与五年规划的有序衔接，现就过渡期内（自2022年1月1日起至国家、省上出台新的培训补贴政策为止），统筹利用现有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就业创业补助资金和失业保险基金做好政府补贴性培训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取消、调整部分政策
（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拓宽职业技能培训资金使用范围提升使用效能的通知》（人社部发〔2021〕69号）关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期间，可支持企业、院校和培训机构购置培训教学仪器设备，所需资金可从专账资金列支”的规定不再执行。
（二）按《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以工代训的通知》（川人社办发〔2020〕114号）文件规定开展以工代训的企业，在2021年12月31日前已受理的，按原规定审核兑付。2022年1月1日起，以工代训政策不再受理执行。 
（三）《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川人社办发〔2020〕30号）关于“对贫困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两后生’中的农村学员和城市低保家庭学员，在培训期间通过就业创业补助资金同时给予生活费（含交通费）补贴”的规定不再执行。相关补贴执行以下规定：脱贫人口参加培训的，培训期间通过就业创业补助资金给予不超过50元/天·人的生活（含交通）费补贴，生活（交通）费补贴政策每年只享受一次，且不可同时领取失业保险金。同时，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参加劳动预备制培训，对其中的农村学员和城市低保家庭学员继续从就业创业补助资金中给予生活费补贴。
除上述取消和调整的政策外，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以下简称专账资金）仍有结余的地区，可继续执行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期间国家、省出台的培训补贴（包括职业技能鉴定补贴，下同）政策。专账资金使用完毕后，培训补贴政策按现行各项专项资金（基金）有关规定执行。
二、提高培训质效
（一）重点支持方向。支持各地区围绕重点产业、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培育急需紧缺技能人才和高技能人才。按照《关于全面推行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徒制加强技能人才培养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21〕39号)组织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服务四川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职业技能提升工程，努力培育一批乡村工匠。加强新职业新业态新模式从业人员培训，不断扩大培训规模。加强高校毕业生培训，紧贴高校学生特点和人力资源市场需求，为毕业年度学生提供就业指导培训、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服务，提升毕业生就业创业能力。支撑实施制造业技能根基工程，加大制造业高新技术、数字技能和急需紧缺职业（工种）政府补贴培训力度，适当提高补贴标准。
（二）创新培训模式。开展高技能人才示范性培训，支持企业以高技能人才为主要对象，开展跨区域、多领域、形式多样的高技能人才培训。各地应充分发挥省级以上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作用，将其培训情况作为验收建设成果及申请后续支持的重要考量指标。推行使用职业培训券，鼓励通过社会保障卡为有培训意愿和需求的劳动者精准制发“职业培训券”，推动让劳动者自选承训机构和培训内容，凭券参加培训，承训机构凭券结算培训补贴。鼓励各地探索推进项目制培训。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资金保障。各地人社、财政部门要做好培训需求摸底和资金测算工作，科学安排培训补贴资金。在过渡期内，各地要统筹用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就业创业补助资金、失业保险基金。
（二）做好政策衔接。根据资金支撑能力，各地可合理调整补贴标准和职业（工种）范围。利用已有职业培训资金（含专账资金）、就业创业补助资金和失业保险基金开展同职业（工种）同等级培训的，补贴标准应保持一致。对培训后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但已享受失业保险支持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补贴的人员，不得重复申领同一职业（工种）同一等级的培训补贴。
（三）完善统计机制。对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的补贴性培训，以及企业利用稳岗返还等其他补贴资金开展的职工培训可纳入补贴性培训目标任务统计范围，确保应统尽统、能统尽统。各地要明确职业技能培训数据统计责任部门、责任人，确保数据归口统计，同时防止重统、漏统。
（四）强化培训管理。各地要认真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开展加强职业培训资金管理专项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函〔2021〕146号）要求，以提升培训质量和培训层次作为首要任务，杜绝为花钱而花钱。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可引入第三方社会机构，承担开展各类培训机构审核、项目评审、过程监管、补贴资金审核等培训公共服务工作，第三方社会机构的引入应严格按照政府购买服务相关要求开展。
请于8月12日前将附件报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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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各地开展政府补贴性培训计划表
填报单位:（盖章）     联系人：（必填）     联系电话：（必填）
	地区
	全年培训计划分解情况
	其中：
	拟使用培训资金数
	其中：
	拟打造精品培训项目数量及方向

	
	
	预计开展高技能人才培训人次数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专账资金数
	

	市（州）
本级
	
指统筹利用就业补助资金、失业保险基金和已有职业培训资金（含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结余资金）开展政府补贴性培训的人次数。
	
指以取得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为目的的培训人次数。
	
指就业补助资金、失业保险基金和已有职业培训资金（含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结余资金）
	
已无结余的地区填“0”或实际缺口数。
	

	县（区）级
	
	
	
	
	







— 1 —

